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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盈江公路分局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盈江公路分局:
你局报批的《盈江公路分局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㈠项目立项情况
2017年4月25日,盈江县工业和商务局以盈工商务发[2017]55号文件同意了项目备案。
㈡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新城乡丙汗桥旁，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N24°46′0.20″ ，E98°8′16″，总占地面积为7980平方米（合约11.97亩）。主要建设年产沥青混凝土1000立方米LJB1000型沥青混凝土拌合楼1套，包含4个沥青储罐（其中1000吨沥青原料储罐1个，20吨暂存储罐2个，15吨暂存储罐1个）、2台有机热载体炉、1栋有顶棚煤堆场、1块集料场，占地面积4500平方米。项目总投资98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5万元，占总投资的25.51%。项目始建于2003年2月，于2004年9月竣工投产，属于“未批先建”项目，2017年6月19日，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对项目“未批先建”违法行为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盈环罚字〔2017〕12号），作出罚款9800元的行政处罚。
项目不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遗产保护区和重点文物保护区等敏感区域。鉴于业主已按要求交纳了罚款，违法行已受到查处，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二、项目运行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盈江公路分局机械化养护和应急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运营过程中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和各项环保对策措施。
㈡项目必须实施雨污分流，配套建设1座容积为0.5 立方米的隔油池、2座总容积不低于32立方米的化粪池，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暂存于化粪池，定期清掏用作农肥，严禁外排；项目喷淋水循环使用，严禁外排。
㈢项目集料场必须进行封闭，严格控制物料运输装载量，并加盖篷布，防止物料遗撒；热载体炉和燃烧器必须配套安装旋风除尘器及水喷淋除尘脱硫装置，烟气经除尘脱硫处理后达到《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一在用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标准后方可排放；沥青烟气必须采用冷凝--吸附法处理，冷凝沥青回流到沥青罐使用，处理后的烟气必须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表二的2级标准限值，经不低于15米的排气筒外排；食堂安装抽油烟机，油烟净化效率不得低于60%。
㈣项目运营期产生废活性炭及废导热油属于危险废物，必须设置符合标准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妥善安置，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并做好转移台账；筛分后不合格骨料用于项目区回填，煤渣、除尘器粉尘、喷淋沉淀渣统一收集后暂存于具有防渗防雨功能的暂存间，合理利用，严禁乱堆、乱弃；生活垃圾、厨房垃圾集中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㈤运营期必须加强机械设备、环保设施及运输车辆维护，避免因故障引发污染事故；加强运输车辆管理，途经敏感点时必须减速慢行，禁止鸣笛；夜间禁止生产、运输，避免噪声扰民。
[bookmark: _GoBack]㈥加强对工作人员的管理，规范操作，做到文明生产，文明运输；加强厂区绿化。
三、加强管理，健全机构，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项目竣工投入试生产后，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项目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运行。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行期的现场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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